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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A_8C_E8_8A_82_E3_c25_21171.htm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体、政体和其他基本制度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 国

体就是国家本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是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模式

。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相同，表现为：（1）

二者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2）二者都

是对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人民实行民主，对占少数的敌对阶

级和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政权；（3）二者都是组织人民建设

社会主义，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的政权。 但另一方面，二者也

存在着差别。主要是，人民民主专政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其联合的基础更为广泛，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不仅有工农联

盟，而且还有极其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新中国1954年颁布

的第一部宪法，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1975年、1978年

的两部宪法，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都规定我国是无产阶级

专政国家。1982年，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颁布的现行宪法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的规定，既确切地符合我们的国情和阶级状况，也

可以避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曲解。所以，使用“人民民主专

政”的提法是必要的。 宪法《序言》规定：“社会主义的建

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这个规定表明；我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



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的社会力量。知识分

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江

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

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的根本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工人阶级（通

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更加增强了；工人、农民、知识

分子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越来越发挥

伟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的构成发生了新

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

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

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

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

业、身份经常变化，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

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

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

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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